
市政府关于做好我市
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
淮政发〔2025〕10号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5〕9号）和《省政府关于做好我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5〕65号）精神，切实做好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普查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及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依法普查、科学普查、为民普查，确保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市政府设立淮安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，负责组织全市农业普查工作，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组织和协调。领导小组为临时性工作专班，不纳入议事协调机构管理，待普查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普查工作需要积极选派业务骨干集中办公，全程参与相关业务组工作。各地要认真组织好本地区农业普查实施工作，扎实推动普查各项工作顺利完成。

二、强化部门协作配合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，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、信息共享。其中，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，由市财政局负责和协调；涉及普查宣传动员方面的事项，由市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淮安调查队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网信办负责和协调；遥感测量工作由国家统计局淮安调查队负责组织实施。有关部门根据普查工作需要，及时提供本部门掌握的相关行政记录和基础资料，并协助做好数据分析比对等工作。

三、强化普查工作保障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涉及面广、调查任务重、技术要求高，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，强化普查支撑保障，按照分级负担原则将普查工作所需经费列入相应年度财政预算，按时足额拨付；广泛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普查工作，选优配强基层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队伍；从农村工作实际出发，综合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开展基层喜闻乐见的普查宣传活动，切实提升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知晓度和配合度。

附件：淮安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淮安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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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淮安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

组成人员名单

组  长：邱华康   副市长

副组长：张  伟  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民政局党组书记

        袁  来 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政府新闻办主任

姜耀武   市统计局局长

苏正芳   国家统计局淮安调查队队长

杨宝鹤   市发改委副主任

刘  勇   市财政局副局长

胡  杰  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崔  岩  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

费凌云   市公安局副局长

仁青卓玛   市民政局副局长

周安宁   市司法局副局长

周晓波   市人社局副局长

黄向阳   市资规局副局长

潘光杰   市水利局副局长

吴林昌   市市场监管局二级调研员

周智如   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

杨长峰   市统计局副局长

罗  劼   国家统计局淮安调查队副队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市统计局局长姜耀武兼任。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发生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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